
領冊        步驟
電 子 紀 錄 冊
志 願 服 務新

北
市

115/3/1起沒有實體紀錄冊囉！



欲查看各類別規定可至新北市志願服務資訊整
合系統(前臺)→資源補給站→下載專區→分類
選「新北市志工基礎、特殊教育訓練相關資料」
送出查詢→跨類別服務志工相關資料及說明→
各類別特殊訓練課程規定及線上採認調查

志工須先完成受訓
基礎訓練基礎訓練
6小時6小時

基礎訓練
6小時

特殊特殊
訓練訓練
特殊
訓練

特殊訓練時數及課程依各類別
規定，請參考各目的事業主管
機關規定

如
何
查
詢

缺
一
不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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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用單位線上提出申請

1.請志工督導先至新北市志願服務資訊整合
系統(後臺)登入後，至「教育訓練系統」新增基
礎及特殊訓練資料，完成後進行志願服務電
子紀錄冊之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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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擇「尚未申請」

2.教育訓練時數將由與訓練領域相同的目的
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審 核 ， 通 過 後 即 可 至
「申請系統」申請紀錄冊

(1)志工個人大頭照
(2)基礎及特殊訓練證書正反面影本
或是上課講義(附簽到冊)擇一

檢
附
資
料

*附上課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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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審核通過後，即可
下載電子紀錄冊資料

王 
阿 
志

王阿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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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載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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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單如何得知
審核有沒有通過

系統自動以E-mail通知申
請電子紀錄冊通過，資料
將自動匯入系統內

經審核不符合申請資格者，
退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並告
知退件原因，且系統同時自
動以E-mail通知申請志工運
用單位

通過

不通過不通過不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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